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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序号：2
二、受理编号：D3HA202311240015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新乡市原阳县阳和街道樊庄村村

委会东侧，有人占用村民耕地建设学
校，施工过程中噪声和扬尘过大。

四、行政区域：原阳县
五、问题类型：噪声
六、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新乡市原阳县阳和街道

樊庄村村委会东侧，有人占用村民耕地
建设学校”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省政府共计
批复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教学实训
基地项目土地 352.86 亩。其中 2015 年
12月 10日批复 219.747亩，批复文号分
别为（豫政土〔2015〕1184 号）（豫政土

〔2015〕1185 号）；2022 年 6 月 14 日批复
133.113亩，批复文号为（豫政土〔2022〕
848号）。

原阳县人民政府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2022 年 9 月 22 日以出让方式
向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出让 4 宗国
有土地，土地用途为教育用地。其中，
第一宗出让面积 40.63 亩，批准文号为
原政土〔2021〕18 号；第二宗出让面积
99.95 亩，批准文号为原政土〔2021〕19
号；第三宗出让面积78.89亩，批准文号
为原政土〔2021〕20号；第四宗出让面积
133.39亩，批准文号为原政土〔2022〕68
号。以上共计出让土地352.86亩，均为
国有建设用地。

原阳县自然资源局安排专业人员
进行现场勘测核实，郑州轨道工程职业
学院教学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均在省政
府批复建设用地范围和原阳县人民政
府供地范围内，没有占用耕地建学校。

（二）关于“施工过程中噪声”问题
经查，该施工工地因供应商供应原

材料铝单板出现问题，项目已于 2023
年8月20日停工至今，该问题暂无法确
定是否属实，待工地复工后，新乡市生
态环境局原阳分局将对该工地施工噪
声进行监测，根据监测情况采取下一步
措施。

（三）关于“扬尘过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现场检查时发

现该施工现场局部裸土覆盖不完善，道
路清扫不及时，造成施工现场扬尘过大。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
加大巡察监管力度，严防非法占

用耕地建设。建立完善降噪措施，杜
绝噪声扰民，达到群众满意。施工现
场严格按照建筑施工扬尘防治综合整
治标准管理，完善扬尘管控措施，杜绝
问题反弹。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整改情况
1.关于“施工过程中噪声”问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该项目施工

单位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按要
求制定了相关降噪措施。新乡市生态环
境局原阳分局将加强对该施工工地监
管，待工地复工后立即开展噪声监测。

2.关于“扬尘过大”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该公司对施工现

场裸露土方采取了全覆盖措施，并对施
工现场道路安排专人进行了清扫。截
至 2023 年 11 月 26 日该施工现场已按
要求整改完毕。

（二）处理情况
2023 年 11 月 25 日，原阳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对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下达了《扬尘污染限期整改通知
书》，并对项目生产经理赵吉远进行了
约谈。2023 年 11 月 27 日，原阳县城市
管理局对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涉嫌未采取遮盖、洒水抑尘或其他抑尘
措施案进行了立案处罚，下达了《原阳
县城市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 》（ 原 城 执 罚 先 告 字〔2023〕第
06112801 号），拟对该公司作出 3 万元
的行政处罚。

十、是否办结：阶段性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二
一、序号：17
二、受理编号：D3HA202311240030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辉

县市高庄乡贾沟村村东，无名石灰窑
厂，夜间干活儿过程中粉尘及噪声大，
烟囱冒黑烟、气味难闻。另一个无名石
灰窑厂在村南边，夜间干活儿过程中粉
尘及噪声大，烟囱冒黑烟，气味难闻，进
出厂的大货车拉货时噪声扰民严重。

四、行政区域：辉县市
五、问题类型：大气
六、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贾

沟村村东，无名石灰窑厂，夜间干活儿
过程中粉尘及噪声大，烟囱冒黑烟、气
味难闻”问题

1.关于“夜间干活过程中粉尘及噪
声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群众反映
的贾沟村村东无名石灰窑厂实际名称
为辉县市隆盛钙业有限公司。经新乡
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组织执法人员
对辉县市隆盛钙业有限公司现场核查，
该公司因市场原因处于停产状态，经调
取该公司 9 月~11 月电费清单，该公司
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停产，并对石灰竖
窑进行降温，截至目前已停产到位。调
阅该公司近 15 天视频监控发现（硬盘
仅能存储 15天），该企业生产设备处于
停产状态，但发现夜间该公司产品运输
过程中存在车辆噪声及道路扬尘问题。

2.关于“烟囱冒黑烟，气味难闻”问
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因市
场原因已停产，经调取该公司电费清
单，该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开始停
产，并对石灰竖窑进行降温，已向新乡
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报备停产。经
走访附近居民，未反映存在难闻气味、
冒黑烟等问题。

（二）关于“另一个无名石灰窑厂在
村南边，夜间干活儿过程中粉尘及噪声
大，烟囱冒黑烟，气味难闻，进出厂的大
货车拉货时噪声扰民严重”问题

1.关于“夜间干活儿过程中粉尘及
噪声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群众反映
的贾沟村村南无名石灰窑厂实际名称
为辉县市拂晓工贸建材有限公司。该
公司于 2023年 7 月 19 日因市场形势不
好，煅烧窑处于停产闷窑状态，并向新
乡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报备。煅烧
窑报备停产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19 日~
2024年1月1日。经调阅发现该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6 日，在铲车装卸物料作
业时，料库大门未关闭，存在粉尘大的
问题，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对其
进行立案查处，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处罚金额为 2.72万元。群众举报粉
尘大问题属实。

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委托

河南永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11月25
日 19时 50分~23时 50分对该公司粉尘
无组织排放和噪声进行现场采样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检测报告编号：豫永检
测 WT2023367）：该公司厂界无组织排
放颗粒物监测结果分别为：0.482mg/
m3、0.466mg/m3、0.495mg/m3依据《新乡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
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标准限值
为 0.5mg/m3排污许可证规定执行该标
准），监测结果达标。厂界环境噪声监
测结果分别为：厂界东 46dB（A）、厂界
南 47dB（A）、厂界西 48dB（A）、厂界北
49dB（A），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
准，夜间厂界噪声限值为 50dB（A），监
测结果达标。

2.关于“烟囱冒黑烟，气味难闻”
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
查和调阅该公司2023年6月~11月电费
清单显示该公司于7月~11月处于停产
焖窑状态。

调阅该公司8月~11月在线监控数
据显示烟尘最大值不超过2mg/m3低于
企业烟尘允许排放限值为 10mg/m3的
排放标准。经现场核查发现该公司脱
硫塔下水管道接口出现腐朽破裂现象，
生产期间会造成异味产生。

3.关于“进出厂的大货车拉货时噪
声扰民严重”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经调取该公司
门禁系统显示，该公司存在午间及夜间
货车运输现象，期间产生的噪声会影响
居民正常休息。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对上述 2 家企业加

强监管，加大巡查力度，确保企业无组
织排放做到“应收尽收”，达标排放。企
业制定《运输调整计划》《精细化管理制
度》，采取错峰运输，降低噪声对附近居
民的影响，杜绝问题反弹。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1月28日办结。
（一）关于“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贾

沟村村东，无名石灰窑厂，夜间干活儿
过程中粉尘及噪声大，烟囱冒黑烟、气
味难闻”问题

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办
结，具体情况如下：

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已要
求辉县市隆盛钙业有限公司在恢复生
产前，要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维修、维
护，防止出现超标、无组织排放等问题，
物料进行错时运输，避免出现货车噪声
扰民情况。同时，厂区加强保湿、保洁，
提高厂区清洁度。待该公司恢复生产
时，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将不定
时对该公司产生的废气及噪声进行监
督性检测，及时查处，及时督促企业整
改，确保该公司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关于“另一个无名石灰窑厂在
村南边，夜间干活儿过程中粉尘及噪声
大，烟囱冒黑烟，气味难闻，进出厂的大
货车拉货时噪声扰民严重”问题

该 问 题 已 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
办结。

针对辉县市拂晓工贸建材有限公
司无组织排放问题，新乡市生态环境局
辉县分局责令该公司立即整改，加强精
细化管理，采取密闭等措施，减少粉尘
无组织排放，该公司环境违法行为已整
改到位；同时，该公司已制定《精细化管
理制度》，加强巡查，杜绝出现“跑、冒、

滴、漏”现象。针对该公司气味难闻问
题，该公司已对腐朽管道接口进行重新
密闭，已整改到位。针对该公司“进出
厂的大货车拉货时噪声扰民严重”问
题，已要求该公司进行错时运输，该公
司已制订了《运输调整计划》，要求 12
时至 14时和 22时至次日 6时停止物料
运输。待该公司恢复正常生产时，新乡
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将不定时对该
公司废气及噪声进行监督性检测，及时
查处，及时督促企业整改，确保该公司
污染物达标排放。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三
一、序号：24
二、受理编号：D3HA202311240014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新乡市原阳县云帆路和原官路交

叉口向东 200米，黄河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化工原料加工后的粉尘污染附近
居民庄稼。

四、行政区域：原阳县
五、问题类型：大气
六、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新乡市原阳县云帆路和原

官路交叉口向东 200米，黄河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化工原料加工后的粉尘”
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群众反映的新
乡市原阳县云帆路和原官路交叉口向
东 200米，黄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
为河南黄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
查看该公司环评报告以及排污许可证
等相关资料，该公司涉及粉尘排放工序
主要为萤石粉烘干及输送工序，烘干工
序粉尘（颗粒物）经配套旋风除尘+袋
式除尘器收集处理后通过 30米高排气
筒排放，输送工序粉尘（颗粒物）经配套
袋式除尘器收集后通过 20米高排气筒
排放。现场检查时上述两个工序均处
于运行状态，配套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
正常，现场无明显无组织排放情况。
2023年12月1日，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
阳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
萤石粉烘干及输送工序有组织、无组织
废气（颗粒物）进行了现场检测，检测结
果均符合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排放标
准要求。

2、关于“污染附近居民庄稼”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该公司西邻

新乡市和丝露饮品有限公司老厂区、南
邻云帆路、东邻农田、北邻农田，秋季均
种植玉米，目前均种植小麦。经对该厂
区周边农田勘查及走访农田种植户，未
发现附近居民庄稼被污染情况，走访的
农田种植户均证明本户庄稼未受污染。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
定期对该企业开展现场帮扶指导，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消除污染隐患，并形成长
效机制，防止污染事件发生。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3日办结。
为了进一步减少该企业有组织、无

组织颗粒物排放，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
阳分局已要求该企业加强除尘设备的
定期维护，同时加强日常管理，优化厂
区环境卫生，加大地面保湿保洁力度，
全面消除扬尘污染源，避免扬尘产生。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
志勇 通讯员 贾敬严）日前，新乡经开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携手新乡经开区法
律服务中心、新商律师事务所在新乡职
业技术学院开展“法治进校园”模拟法
庭法治教育活动。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夏锦红、新乡经开区领导张彬魁现
场观摩。新乡经开区综治和社会事务
临时管理办公室、公安分局相关负责同
志，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300余名师生参
加活动。

此次模拟法庭法治教育活动，以真
实发生的案例为蓝本，选取常见的网络
犯罪活动案件进行模拟，高度还原审判

现场，让学生与庭审现场“零距离”接触。
模拟法庭经过了公诉人宣读起诉

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教育、被
告人陈述、当庭宣判等庭审程序，详细
展现了案件审理的全部过程。逼真的
场景、典型的案例、律师精彩的辩护，使
在场师生深深被吸引。

此次活动的开展受到了老师与学
生的热烈欢迎。相比传统的法治讲座，
学生更乐于接受模拟法庭这种更为直
观、形象的法治宣传教育方式，不仅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法治教育，还切身感受了
法庭的庄重威严，进一步增强了法治观
念及自我保护的意识。

经开区开展模拟法庭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11月 29日，新乡县持续贯
彻落实“马上办理、马路办公”工作机
制，县领导带队对辖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进行现场督导检查。

督导组一行先后到七里营镇、朗公
庙镇、翟坡镇、小冀镇和心连心集团，实
地查看环保工作进展情况，现场协调解
决有关问题，要求县环保部门及有关乡
镇要对全县入河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
消除盲区，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严厉查
处偷排漏排、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

等违法行为，确保水污染防治各项措施
落实到位。

督导组强调，“河长制”是保护河水
生态、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
措，各乡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全面落
实“河长制”，进一步提升河流保护管理
水平。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市县联
动、部门协同，压紧压实责任，以坚决态
度和强有力措施，全力打好碧水保卫
战，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胡殿芳）

落实“二马”机制

新乡县积极督导水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 近日，原阳县人民检察

院致信原阳邮政分公司，对该公司认
真落实普遍服务责任、传递党的声音
等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以李战宾
为代表的邮递员提出表扬，称赞他们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忠实践行
者。

信中写到，融媒体如今极大地冲
击了以报刊为代表的纸媒业态，但担
负传递党中央声音、传播党中央方针
政策重任的中国邮政，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认真履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
职责，特别是以邮递员为代表的邮政
人，以落实普遍服务为宗旨，以及时、
准确、安全、便捷的服务为理念，年复

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将信件报
刊投递到位。

信中特别提到李战宾，在服务检
察院的几年中，踏实肯干，尽职尽责，
无论是疫情期间或是极端天气，他总
能及时地将信件、报刊送到，很好地诠
释了“人民群众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心
愿”的初衷。

世上的简单事千千万万，但重复
千千万万次做好一件事就是不简单。
李战宾作为一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的
儿子、妻子的丈夫，也需要接送孩子上
学，也需要去照顾，但不管家里再忙，
他都不耽误投递工作。

李战宾对每个服务对象都尽心尽

力，在他的投递段道上有十几位退休
工人、干部，他深知这些退休老人更需
要报刊这些精神食粮，于是在投递过
程中更上心。

有位退休老人住在五楼，李战宾
总是把报刊送到老人手中。有的老人
在院里晒太阳，行动不方便，他都会面
带微笑地打招呼，多跑几步路，将报刊
递到老人手中，不让老人再起身接
件。虽是举手之劳，却彰显出李战宾
对老人的尊重和贴心。这样的点滴小
事，李战宾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做着，
并且从未出过差错，赢得了群众的赞
誉。

（李德凤）

原阳邮政践行初心使命获好评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推动原阳县法治化建设，原
阳县司法局创新工作举措，联合县电
视台、县融媒体中心，开设《人民调解
普法》《律师说法》栏目，传播司法行政
好声音，讲群众想了解的法、化群众积
怨已久的结、办群众想办的事，切实提
高了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知晓率和群
众认知度。

《人民调解普法》栏目集调解、普

法于一体，扩大人民调解的影响，增强
全民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引导公民
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化解矛盾纠纷，为
打造平安原阳起到以点带面、以一促
十的示范引领作用，扩大了影响力和
覆盖面，进一步树牢全民尊法、守法的
意识。截至目前，该栏目已在原阳县
电视台播出 49 期，化解率达 100%，充
分起到播出一个、教育一片的效果。

《律师说法》栏目每周录制一期，

并在原阳县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
“云上原阳”同步播放，构建起“电视说
法、全民学法”的法律服务新格局。律
师主要围绕《民法典》中的法条，选取
真实案例改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律
节目，为大众知法用法起到了良好的
收视效果。截至目前，该栏目共播出
120 余期，利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新
媒体发布法律讲座微视频100余条。

（徐京京）

原阳县创新举措传播司法好声音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琚
铭洁）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
为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全民法治
观念，全市“宪法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暨集中宣传系列活动在牧野文化广场
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勇出席
并宣布活动启动。

活动现场，61家成员单位充分发挥
职能优势，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横幅、
张贴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和法治礼品等
形式，广泛深入地向过往群众宣传《宪
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教育引
导全民树立宪法意识，自觉形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氛

围。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大力弘扬宪

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主
题，活动自 12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
除了集中宣传“六个一”活动外，还将
开展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期
间，我市将发挥各类法治文化阵地作
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群众参
与度高的宪法进农村、进社区、进校
园、进机关、进企业等活动，努力营造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乡营造浓
厚的法治环境。

全市“宪法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暨集中宣传系列活动举行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
文奇）把脉经济“摸家底”，普查成果共
受益。12月4日，新乡市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市人民公园
东门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孙栋出席并宣
布活动启动。

启动仪式以“经济大普查 数说新
时代”为主题，通过节目表演、有奖问
答、展板展示等形式，宣传普及普查知
识，引导社会理解普查、配合普查、关
心普查、支持普查，为普查正式登记营
造人人知经普、人人识经普、人人助经
普的良好氛围，助力普查登记工作顺

利开展。
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

调查，开展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对于
摸清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家底”、推动新
乡高质量发展、实现“两大跨越”，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按照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方案的总体安排和部署，普查现场
登记工作将于明年1月1日零时正式开
始。目前，全市4000多名普查员和普查
指导员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在普查登记
的4个月时间里，他们将佩戴证件、手持
移动终端，走进单位、企业、商场、店铺，
对近5000个普查小区、18万左右的普查
对象进行逐一入户登记。

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宣传月启动

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当日，我市组织各机关单位开展宪法日集中
宣传活动。图为红旗区应急管理局志愿者向市民宣传宪法知识。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云 摄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新乡市红旗区西街小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07024171390162）依

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3年12月1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劳动中街 415 号。电话:
0373-3030618。特此公告。

河南省融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10时在本公司公开拍卖:标准化厂房

建筑面积约9600㎡及其土地使用权面积约34亩。有意竞买者请于12月11日
17时前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办理竞买手续。展示时间、地点：12月 10日~11
日，标的物所在地。咨询电话：5056655 18237319029 监拍电话：2022881。

近期，省内数家医院连续收治多起因
食用自制豆腐乳或臭豆腐引发中毒的病
例，患者表现为乏力、头痛、眼肌和咽部肌
肉以及膈肌麻痹、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省
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最终确定均为B型
肉毒毒素引起的食物中毒。

肉毒中毒是一种严重的中毒性疾病，
病死率较高，主要由于摄入被肉毒毒素污
染的食品引起。肉毒毒素是肉毒梭菌产
生的剧烈的神经毒素，作用于外周胆碱能
神经，抑制乙酰胆碱的释放，导致肌肉麻
痹，甚至因呼吸衰竭而死亡。中毒一年四
季均可发生，引起中毒的食品种类因地区
和饮食习惯而异。我国十几个省均有发
现。国外以罐头、香肠等制品为主；我国
主要以家庭自制发酵食品（如臭豆腐、豆
酱、面酱等）、风干肉制品为主。

其临床症状与其他食物中毒不同，胃
肠道症状很少见，以迟缓性瘫痪为主。早
期通常有疲倦乏力、头痛等症状，后期出
现视力模糊、眼睑下垂、声音嘶哑、吞咽困
难、呼吸困难等。很少见肢体麻痹。不发
热，神志清楚。

肉毒中毒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近，提醒
大家需谨慎网购熟肉制品和发酵食品；正
确储存、处理熟肉制品；家庭自制发酵食
品应当确保原辅料的清洁和制作过程的
卫生。1岁以内的婴
幼儿不建议食用蜂
蜜，约20%的婴儿肉
毒中毒与食用蜂蜜
有关。③（魏红霞）

谨防食源性肉毒中毒

（第三批）


